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聲字第98號

聲  請  人 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林衍茂  

代  理  人  王士瑜  

上列聲請人就本院108 年度司字第240 號李明黎即馬來西亞商富

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清算人與馬來西亞商富析資

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間指定簿冊保管人事件，聲請閱

覽卷宗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當事人得向法院書記官聲請閱覽、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，

　　或預納費用聲請付與繕本、影本或節本。第三人經當事人同

　　意或釋明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，而為前項之聲請者，應經法

　　院裁定許可，民事訴訟法第242 條第1 項、第2 項定有明文

　　。復所謂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，係指第三人就該訴訟卷內文

　　書有公法上或私法上之利害關係而言，不包括經濟上、情感

　　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（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抗字

　　第953 號、110 年度台抗字第1157號裁定要旨參照）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第三人中國農民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

　　稱中國農民銀行）前就與第三人陳鑑間消費借貸債權債務關

　　係（下稱系爭債權），對陳鑑向本院聲請89年度裁全字第15

　　6 號裁定得就新臺幣3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，中國農民銀行

　　遂持該等裁定為執行名義，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（下稱新竹

　　地院）聲請強制執行，並經新竹地院89年執全字第185 號發

　　函予地政機關，而就陳鑑名下之新竹縣○○鄉○○段000 地

　　號與820 地號土地（應有部分均6/108 ）、新竹縣○○鄉○

　　○段000 地號與796 地號土地（應有部分均18/432）為假扣

　　押登記（下稱系爭假扣押登記）完畢。嗣中國農民銀行與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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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請人合併而由聲請人概括承受中國農民銀行債權債務關係，

　　聲請人則將系爭債權轉讓予第三人馬來西亞商富析資產管理

　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（下稱富析公司），但系爭假扣押

　　登記名義人仍為中國農民銀行即聲請人，富析公司未為相關

　　處理。現聲請人接獲立委轉交上開土地共有人陳情欲撤銷系

　　爭假扣押登記，但為釐清系爭債權是否存在，聲請人欲確認

　　是否已獲清償而有閱卷及閱覽本案簿冊之必要，爰依民事訴

　　訟法第242 條第1 項與第2 項、公司法第332 條與第333 條

　　規定，聲請准許閱覽、抄錄108 年度司字第240 號卷宗，及

　　命該案簿冊保管人黃文利會計師提供本案簿冊供聲請人閱覽

　　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就其前開聲請，固提出本院108 年度司字第24

　　0 號裁定與89年度裁全字第156 號裁定、系爭債權轉讓證明

　　文件、前開土地第二類登記謄本與臺灣票據交換所網頁擷圖

　　為佐，惟此至多僅能釋明中國農民銀行與陳鑑間或因系爭債

　　權而於上開土地為系爭假扣押登記，以及中國農民銀行嗣將

　　系爭債權轉讓予富析公司等情在案。姑不論聲請命簿冊保管

　　人提供本案簿冊乙事未見其主張之法律依據，衡情，系爭債

　　權既已轉讓予富析公司，聲請人自無系爭債權存在，富析公

　　司究有無向陳鑑行使系爭債權與結果，要與聲請人無涉，遑

　　論富析公司清算完結與否，更不影響聲請人已轉讓系爭債權

　　予富析公司之客觀事實。揆之首開規定，聲請人與本院108

　　年度司字第240 號案件至多僅有其他事實上利害關係，難認

　　有何法律上利害關係存在。綜此，聲請人未經108 年度司字

　　第240 號當事人同意或釋明與本案事件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

　　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聲請人聲請閱覽本件訴訟卷宗，與前

　　揭規定不合，尚難准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黃鈺純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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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心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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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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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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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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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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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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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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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聲字第98號
聲  請  人 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衍茂  
代  理  人  王士瑜  
上列聲請人就本院108 年度司字第240 號李明黎即馬來西亞商富
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清算人與馬來西亞商富析資
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間指定簿冊保管人事件，聲請閱
覽卷宗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當事人得向法院書記官聲請閱覽、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，
　　或預納費用聲請付與繕本、影本或節本。第三人經當事人同
　　意或釋明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，而為前項之聲請者，應經法
　　院裁定許可，民事訴訟法第242 條第1 項、第2 項定有明文
　　。復所謂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，係指第三人就該訴訟卷內文
　　書有公法上或私法上之利害關係而言，不包括經濟上、情感
　　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（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抗字
　　第953 號、110 年度台抗字第1157號裁定要旨參照）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第三人中國農民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
　　稱中國農民銀行）前就與第三人陳鑑間消費借貸債權債務關
　　係（下稱系爭債權），對陳鑑向本院聲請89年度裁全字第15
　　6 號裁定得就新臺幣3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，中國農民銀行
　　遂持該等裁定為執行名義，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（下稱新竹
　　地院）聲請強制執行，並經新竹地院89年執全字第185 號發
　　函予地政機關，而就陳鑑名下之新竹縣○○鄉○○段000 地
　　號與820 地號土地（應有部分均6/108 ）、新竹縣○○鄉○
　　○段000 地號與796 地號土地（應有部分均18/432）為假扣
　　押登記（下稱系爭假扣押登記）完畢。嗣中國農民銀行與聲
　　請人合併而由聲請人概括承受中國農民銀行債權債務關係，
　　聲請人則將系爭債權轉讓予第三人馬來西亞商富析資產管理
　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（下稱富析公司），但系爭假扣押
　　登記名義人仍為中國農民銀行即聲請人，富析公司未為相關
　　處理。現聲請人接獲立委轉交上開土地共有人陳情欲撤銷系
　　爭假扣押登記，但為釐清系爭債權是否存在，聲請人欲確認
　　是否已獲清償而有閱卷及閱覽本案簿冊之必要，爰依民事訴
　　訟法第242 條第1 項與第2 項、公司法第332 條與第333 條
　　規定，聲請准許閱覽、抄錄108 年度司字第240 號卷宗，及
　　命該案簿冊保管人黃文利會計師提供本案簿冊供聲請人閱覽
　　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就其前開聲請，固提出本院108 年度司字第24
　　0 號裁定與89年度裁全字第156 號裁定、系爭債權轉讓證明
　　文件、前開土地第二類登記謄本與臺灣票據交換所網頁擷圖
　　為佐，惟此至多僅能釋明中國農民銀行與陳鑑間或因系爭債
　　權而於上開土地為系爭假扣押登記，以及中國農民銀行嗣將
　　系爭債權轉讓予富析公司等情在案。姑不論聲請命簿冊保管
　　人提供本案簿冊乙事未見其主張之法律依據，衡情，系爭債
　　權既已轉讓予富析公司，聲請人自無系爭債權存在，富析公
　　司究有無向陳鑑行使系爭債權與結果，要與聲請人無涉，遑
　　論富析公司清算完結與否，更不影響聲請人已轉讓系爭債權
　　予富析公司之客觀事實。揆之首開規定，聲請人與本院108
　　年度司字第240 號案件至多僅有其他事實上利害關係，難認
　　有何法律上利害關係存在。綜此，聲請人未經108 年度司字
　　第240 號當事人同意或釋明與本案事件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
　　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聲請人聲請閱覽本件訴訟卷宗，與前
　　揭規定不合，尚難准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黃鈺純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心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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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訟法第242 條第1 項與第2 項、公司法第332 條與第333 條
　　規定，聲請准許閱覽、抄錄108 年度司字第240 號卷宗，及
　　命該案簿冊保管人黃文利會計師提供本案簿冊供聲請人閱覽
　　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就其前開聲請，固提出本院108 年度司字第24
　　0 號裁定與89年度裁全字第156 號裁定、系爭債權轉讓證明
　　文件、前開土地第二類登記謄本與臺灣票據交換所網頁擷圖
　　為佐，惟此至多僅能釋明中國農民銀行與陳鑑間或因系爭債
　　權而於上開土地為系爭假扣押登記，以及中國農民銀行嗣將
　　系爭債權轉讓予富析公司等情在案。姑不論聲請命簿冊保管
　　人提供本案簿冊乙事未見其主張之法律依據，衡情，系爭債
　　權既已轉讓予富析公司，聲請人自無系爭債權存在，富析公
　　司究有無向陳鑑行使系爭債權與結果，要與聲請人無涉，遑
　　論富析公司清算完結與否，更不影響聲請人已轉讓系爭債權
　　予富析公司之客觀事實。揆之首開規定，聲請人與本院108
　　年度司字第240 號案件至多僅有其他事實上利害關係，難認
　　有何法律上利害關係存在。綜此，聲請人未經108 年度司字
　　第240 號當事人同意或釋明與本案事件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
　　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聲請人聲請閱覽本件訴訟卷宗，與前
　　揭規定不合，尚難准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黃鈺純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心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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